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相关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形式核准
一、审批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3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》
二、办理条件

1.大型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; 

2.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; 

3.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 

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（非独立核准事项，随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一并申请）

三、办件类型：即办件

四、服务对象：法人、非法人企业、其他组织

五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  承诺时限：0个工作日

六、是否收费：否

七、申请材料

1.建设项目招标方案（纸质，原件1份）。

（材料需申请人自行准备。）
八、办理方式

现场办理：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971号临淄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区I05-I09综合受理窗口

网上办理：山东政务服务网

http://zblzzwfw.sd.gov.cn/lz/public/index
九、办理流程

申请人提交材料→受理→办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咨询投诉

咨询电话：0533-7177734    投诉电话：0533-7177777
      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